律师事务所合作告知函

1.律师事务所应有明确、高效的业务对接机制，确保我行各个层级、各个环节的诉讼服务需求能得到及时有效回应。
2.律师事务所应建立业务反馈机制，定期（原则上频率不低于每月一次）书面反馈所代理的我行授信业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根据我行格式），同时对于重大诉讼节点事务（如立案、公告、开庭、判决等）应及时反馈涉诉机构。
3.律师事务所应建立代理事务档案管理机制，确保我行涉诉案件档案材料的完整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并及时将诉讼档案材料移交给涉诉机构（根据我行格式）。原则上，合作律师事务所应在委托事项办结后一个月内将诉讼档案移交至诉讼经办机构
4.律师事务所应建立案件法律风险预警研判机制，对于可能或已经出现的我行败诉、部分败诉或其他不利于我行主张权益的情形，合作律师事务所应及时予以论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提出应对措施。
5.律师事务所应共同推进双方业务合作水平，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对热点、难点及重大诉讼事务进行研究分析，配合我行普及法律知识、总结推广业务经验，促进我行法律工作水平的提升。
6.律师事务所对指派律师的代理活动负监督管理义务，若其行为给我行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律师事务所代理我行授信业务诉讼案件的，代理人应尽职尽责、忠于职守，严格遵照委托权限办理代理事务，最大限度维护我行合法权益。
8.委托代理人未尽职责造成授信业务资产损失或未对可执行财产追索的，我行有权无条件终止委托并要求律师事务所按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9.合作期内，律师事务所应维持团队律师人员稳定。如发生变动，律师事务所须提前5个工作日向我行正式发函告知，拟调增入库的律师需符合合作准入要求，并附其律师执业证及其年度考核备案情况记录，我行审查通过后可调整。
10.合作期内，律师事务所发生不适合继续代理我行案件情形的，应主动书面告知我行，包括但不限于关联方变化、团队成员重大变更、律师事务所出现无法履行合作协议等情形。
11.律师事务所应在每年度司法行政机关检查考核结束后，向我行函告年检信息，包括提供律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团队律师执业证扫描件。
12.律师事务所服务我行团队成员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律师行业公认的道德规范及业务标准，恪守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尽职勤勉维护我行的合法权益；对代理、服务过程中所知悉的涉及我行业务信息及商业秘密，应妥善保管并予以严格保密，未经我行同意，不得擅自使用或泄露；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3.在诉讼与执行活动中，委托代理人不得出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行为。
14.律师事务所及服务团队成员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规定。

      （律师事务所名称）        已知晓以上相关事项，承诺履行贵行相关机制，并愿意遵守贵行制度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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